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目药业”） 聘请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运”）为公司 2019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中天运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中天运[2020]审字第 90027 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编制了《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6月 10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董事会编制的

《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进

行了认真审核，监事会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做出的说明客观、真实，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监事会

同意董事会的说明。 

监事傅彬认为：我作为公司监事，在审计过程中，亲自或委托他人多次通过

现场会晤、电话、微信、邮件及其他方式与审计机构进行沟通核实，并于 2020

年 6 月 6 日委托于跃董事向审计师发送微信，于 2020 年 6 月 7 日委托于跃董事

发送邮件，希望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内容“1、无法预计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结果；2、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公司担保事项的完整性

以及对其财报可能产生的影响；3、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是否能全额收回做出合理判断；4、无法确认是否还存在其他未披露的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5、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应及时审批与披露而未

及时审批与披露的其他重大合同事项；”，了解审计机构实施的审计程序、是否



 

存在审计程序受限情况、如果存在审计受限采取了哪些替代程序、是否发现其他

未披露的违规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等重大事项。截止目前，我未能就这些问题

获得明确的说明。因此，从谨慎尽责的角度出发，我对本次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

持保留态度。 

2、监事会将认真履行职责，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相关整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

行监督，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尽快消除审计报告中提及的相关事项及其影响，切

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二 0年六月十日 

 

 

 

 

 

 

 

 

 

 

 

 

 

 

 

 

 

 


